证    明
兹证明       同学（身份证号        ，学号       ）为我所与宁波大学20   级联合培养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其在所期间担任所在班级              ，任期20   年8月-20   年6月。
特此证明。
联系人：张楠
电话：0574-87606082
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研究生处
20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